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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2月 2日  
立法會會議  

 

就余若薇議員 “積極回應聯合國 2009年氣候變化大會 ”議案  
動議的擬議修正案  

 
  繼於 2009年 11月 27日發出立法會CB(3) 203/09-10號文件後，

謹請議員注意：  
 
 議案的修正案  

 
附錄 I內  

的有關措辭  
(a) 第二項修正案 (由何秀蘭議員動議 )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若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

獲得通過，何秀蘭議員可修改其擬議修正案

的措辭。  
 

 
 

第 4項  
(1項經修改修正案 )

(b) 第三項修正案 (由陳淑莊議員動議 )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若有任何在陳淑莊議員

的 修 正 案 之 前 動 議 的 修 正 案 獲 得 通 過 ，

陳淑莊議員可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  
 

 
 

第 6至 8項  
(3項經修改修正案 )

(c) 第四項修正案 (由潘佩璆議員動議 ) 
 
若陳淑莊議員的原修正案獲得通過，潘佩璆

議員無須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若有任何其他在潘佩璆

議員的修正案之前動議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潘佩璆議員可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  
 

 
 

第 12項  
(1項進一步修正案 )

 
第 10、 11及  

13至 16項  
(6項經修改修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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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案的修正案  
 

附錄 I內  
的有關措辭  

(d) 第五項修正案 (由甘乃威議員動議 ) 
 
若在下述情況，甘乃威議員無須修改其擬議

修正案的措辭：  
 
(i) 只有何秀蘭議員的原修正案獲得通過；或  
 
(ii) 陳淑莊議員及／或潘佩璆議員的原修正

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若有任何其他在甘乃威

議員的修正案之前動議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甘乃威議員可修改其擬議修正案的措辭。  
 

 
 

第 19至 21及 27項  
(4項進一步修正案 )

 
 
 
 
 
 
 

第 18、 22至 26及  
28至 32項  

(11項經修改修正案 )
 

 
2.  為方便議員參閱，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 (包括所有經修改

修正案 )的措辭載列於附錄 I(只備中文本 )。如任何議員希望參閱附錄 I
內任何措辭的英譯本，請致電 2869 9206與高級議會秘書 (3)3衛碧瑤女

士聯絡，以便秘書處準備有關議員所需措辭的英譯本，以供參閱。  
 
3.  為節省用紙，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該共有24頁的附錄 I。
然而，在有關立法會會議舉行的整段期間，附錄 I連同相關通告的兩份

複本會放置在會議廳和前廳之間走廊的兩個木櫃上。兩份複本亦會放

置在會議廳內 (一份放在近A入口的政府官員席的最後一行，而另一份

則放在會議廳另一邊近C入口處，即兩名管事的座位旁 )。如議員希望

索取複本自用，請致電 2869 9492與議會事務部 3聯絡。  
 
4.  此外，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 (包括所有經修改修正案 )的措

辭連同相關的通告亦已上載立法會網站，在網站取得有關資料的步驟

載列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  

 
 
 
 

(林鄭寶玲女士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I 只透過電郵發放 ) 



 

附錄 I 
Appendix I 

 
2009 年 12 月 2 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積極回應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 ”議案辯論  
 
 

1. 余若薇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

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

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

的措施和融資安排。  
 
 

2. 經陳克勤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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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

相關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陳克勤議員及何秀蘭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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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
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
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

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

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

安排。  
 
 
註：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6. 經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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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何秀蘭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

相關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

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

實有關協議。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陳克勤議員、何秀蘭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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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及  
 
(七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9. 經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
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
件，並呼籲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
實施，另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
術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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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領域中的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定書》第
二承諾期的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此外，香港政府本身也應在顧及本
地基層市民生計的大前提下，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

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

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

施和融資安排。  
 
 
註：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10. 經陳克勤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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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1. 經何秀蘭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

相關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本會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

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

效和持續實施，另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

適應、技術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

於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

定書》第二承諾期的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2. 經陳淑莊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
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
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

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

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外

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轉讓、資

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氣候變化領域中的

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

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此外，香港政府本身也應在顧及本地基層市民

生計的大前提下，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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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以

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

排。  
 
 
註：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3. 經陳克勤議員、何秀蘭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及  
 
(七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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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4. 經陳克勤議員、陳淑莊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及  
 
(七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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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5. 經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

相關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

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

實有關協議；本會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

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

件，並呼籲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

實施，另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

術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氣候變

化領域中的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定書》第

二承諾期的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6. 經陳克勤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潘佩璆議員修正的議

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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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及  
 
(七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及  
 
(八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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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經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

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 (包括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中期及長期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制訂氣
候變化法案，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

的措施和融資安排。  
 
 
註：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8. 經陳克勤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六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七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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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9. 經何秀蘭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 (包括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

放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中期及長期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制

訂氣候變化法案，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0. 經陳淑莊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
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
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

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 (包括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溫室氣體總

排放量的中期及長期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

安排。  
 
 
註：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1. 經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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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
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
件，並呼籲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
實施，另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
術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氣候變
化領域中的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定書》第
二承諾期的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此外，香港政府本身也應在顧及本
地基層市民生計的大前提下，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

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 (包括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的中期及長期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制訂氣候變

化法案，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

施和融資安排。  
 
 
註：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2. 經陳克勤議員、何秀蘭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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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  
 
(七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八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3. 經陳克勤議員、陳淑莊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  16  -  

(六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  
 
(七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八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4. 經陳克勤議員、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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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七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八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5. 經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

相關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

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

實有關協議；本會亦促請香港政府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制訂

氣候變化法案。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6. 經何秀蘭議員、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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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

相關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本會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

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

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

效和持續實施，另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

適應、技術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

於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

定書》第二承諾期的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本會亦促請香港政府管制

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7. 經陳淑莊議員、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

對氣候變化協議；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
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
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

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

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外

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轉讓、資

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氣候變化領域中的

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

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此外，香港政府本身也應在顧及本地基層市民

生計的大前提下，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

全面政策和計劃 (包括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 )、溫室氣體總排放

量的中期及長期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制訂氣候變化法案，以

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

排。  
 
 
註：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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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8. 經陳克勤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

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及  
 
(七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  
 
(八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九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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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29. 經陳克勤議員、何秀蘭議員、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

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及  
 
(七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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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九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0. 經陳克勤議員、陳淑莊議員、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

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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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八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九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1. 經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議員修正的議

案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夏天越來越熱，極端氣候現象頻生，普羅市
民亦感受到氣候變化對日常生活的影響，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

政府把握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自 2003 年起，《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經中央政府引伸至適用於香港，香港作為已發展地區，
應率先履行減排的國際責任，緩減氣候變化，本會促請香港政府詳細
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成果，並盡快
制訂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

相關的立法議程，以及研究如何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

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本會要求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

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

實有關協議；本會亦促請香港政府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

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

件，並呼籲各國確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

實施，另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

術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氣候變

化領域中的角色；同時，本會要求發達國家確認在《京都議定書》第

二承諾期的進一步量化減排目標；本會亦促請香港政府管制發電廠的

二氧化碳排放及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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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2. 經陳克勤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潘佩璆議員及甘乃威

議員修正的議案  

 
2007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決議，啟動了為 2012 年《京都議定
書》到期後溫室氣體新的減排方案的談判，並明確規定了談判應該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完成；為此，本會呼籲各國政府於聯合國 2009 年氣

候變化大會上致力達成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協議，並促請香港政府把握

這一關鍵時刻承擔責任，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全面政策和計劃、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減排目標、相關的立法議程和融資準備，以及研究如何

協助發展中國家推行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和融資安排；同時，
香港政府須制訂更多措施，包括：  
 
(一 ) 積極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生活模式；  
 
(二 ) 落實設立碳交易平台和制定相關的法規，以加強推動香港與

內地及全球的碳排放交易，並鼓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
清潔發展機制的有關工作；  

 
(三 ) 積極推動綠色資訊科技的發展，研究資訊科技系統的能源消

耗情況，並要求各政府部門進行綠色資訊科技的採購，以及
支援本地綠色資訊科技的研發工作；  

 
(四 ) 研究訂立強制性產品最低能源效益標準，以確保包括汽車及

電器產品等耗能產品符合規定的能源效益；及  
 
(五 ) 盡快向本會提交強制性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的法例；

及  
 
(六 ) 詳細交代出席氣候變化大會前的準備工作及於會後匯報會議

成果；及  
 
(七 ) 香港政府的與會代表向立法會及香港市民交代香港政府在大

會中的參與和如何具體在香港推動落實有關協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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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跟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落實巴厘路線圖  — 中國政府

關於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的立場》的文件，並呼籲各國確

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另

外在堅持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下，就減緩、適應、技術

轉讓、資金支持等問題作出相應安排，以提升發展中國家於

氣候變化領域中的角色；  
 
(九 ) 管制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及  
 
(十 ) 制訂氣候變化法案。  
 
 
註： 陳克勤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何秀蘭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陳淑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潘佩璆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甘乃威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附錄 II 

 

 

 

有關如何從立法會網站取得議案及修正案措辭的指引 

 

 

 

● 進入立法會網站 (www.legco.gov.hk) 

 
●  在屏幕左邊選單上按下 “立法會會議 ” 

 
●  按下 “不擬具立法效力的議案 ” 

 
●  選擇 “2009-2010 年度 ” 

 
●  選擇立法會會議日期  

 
●  選擇議案主題後，便可連結至隨附於後的頁面查看議案及修正案

措辭  
 
 
 



 

 
 

2009 年 12 月 2 日立法會會議  
 

余若薇議員 “積極回應聯合國 2009 年氣候變化大會 ”議案  
 
 
 

原議案的措辭 

 
- 立法會 CB(3) 170/09-10 號文件 (於 2009 年 11 月 19 日發出 ) 
 

 

 

標明有關修訂的修正案文本 

 

- 5 項就議案提出的修正案 (立法會 CB(3) 203/09-10 號文件，      
於 2009 年 11 月 27 日發出 ) 

 

 

 

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的程序 

 

- 立法會 CB(3) 203/09-10 號文件 (於 2009 年 11 月 27 日發出，      
請參閱第 2 段 ) 

 

 

 

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 (包括經修改修正案，如有的話 )的措辭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3) 219/09-10 號文件 (於 2009 年 12 月 1 日發出 ) 
 
 
 




